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 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委托单号：

South China National Centre of Metrology & Guangdo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
计量器具检定/校准委托单（附页共   张）

委托方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：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手机（接收短信/下载证书）：               
证书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与委托方相同可不填）电子邮箱（必填，接收电子发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书单位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单号：                  其他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
	序号
	器具名称
	型号规格
	出厂编号
	管理编号
（自编号）
	数量
	附件（含资料）
	样品外观
检查
	委托方要求
	电源电压非
220V请注明

	1
	
	
	
	
	
	
	
	
	第
一
联

存根联
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出厂编号、管理编号栏至少需填写一项，若贵单位两栏编号均无法提供，我院将对仪器自定义编号。

	证 书
要 求
	□优先出检定证书   □校准证书   □按去年证书   
	付款及发票信息
	发票及付款单位： 
□委托方   □证书单位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票类型： □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 □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


	
	□电子证书（默认） □纸质证书
	
	

	委 托
方 承
诺
	对本委托单的协议内容均予认可（有关条款请详细阅读提货联背面内容，委托方的签名意味着已阅读并接受约定），对所需检定/校准及其他服务费用保证支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方代表签名：	


点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20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件核对人：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 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委托单号：

South China National Centre of Metrology & Guangdo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第
二
联

提货联

本单为领取凭证
请勿遗失


计量器具检定/校准委托单（附页共   张）

委托方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：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手机（接收短信/下载证书）：               
证书单位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与委托方相同可不填）电子邮箱（必填，接收电子发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书单位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单号：                  其他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
	序号
	器具名称
	型号规格
	出厂编号
	管理编号
（自编号）
	数量
	附件（含资料）
	样品外观
检查
	委托方要求
	电源电压非
220V请注明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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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联

存根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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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出厂编号、管理编号栏至少需填写一项，若贵单位两栏编号均无法提供，我院将对仪器自定义编号。

	证 书
要 求
	□优先出检定证书   □校准证书   □按去年证书
	付款及发票信息
	发票及付款单位： 
□委托方   □证书单位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票类型： □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 □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


	
	□电子证书（默认） □纸质证书
	
	

	委 托
方 承
诺
	对本委托单的协议内容均予认可（有关条款请详细阅读提货联背面内容，委托方的签名意味着已阅读并接受约定），对所需检定/校准及其他服务费用保证支付。

委托方代表签名：	


点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20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件核对人：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说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250808)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1．本院检定/校准执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、校准规范、经实验室国家认可的校准方法和本院推荐的其他方法。一般情况下，依据计量检定规程的出具检定证书，其余出具校准证书。华南大区以外委托方出具校准证书。本院依据相关校准规范和CNAS-GL015：2022《判定规则和符合性声明指南》6.2.1条款作出符合性判定。如对校准证书的校准依据、校准内容、校准周期建议，以及符合性判定的规范或标准以及判定规则有特殊要求的，请在“委托方要求”中备注。
2．本委托单适用于填写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技术服务委托。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（包括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考核发证的计量标准）申请请使用《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申请单》。
3．已报价的计量器具将按报价单收取相关费用，未经报价的仪器参照国家及省相关标准进行协议收费。
4．本院提供电子证书，贵方凭委托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或E-mail获取验证码登录平台自行查询和下载。网址：https://cert.scm.com.cn。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只能选择其中一种。
5．本院对本次委托中知悉的所有信息负保密义务，在未取得贵方书面同意前，不将保密信息用于本次检定/校准目的以外的经营活动或向第三方(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和认证认可机构不在此列)公开或泄露。当需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、政府部门执法、应对诉讼与仲裁、评审考核要求，需要提供贵方的保密信息的，则不属于违反保密义务，但本院将采取措施将要求公开的影响降到最低。 
6．本表一式两份，请用端正、清楚的字体填写。本表第二联作为送检计量器具的提取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如有丢失，需凭贵方书面证明及提取人身份证办理提取手续。
7．计量器具接收时只作一般性外观检查，最终判断由本院专业技术人员实施。检定/校准时如发现计量性能等其他缺陷，以本院专业技术人员通知为准。
8．使用非220V工作电压的计量器具，必须在“委托方要求”中备注和贴有标志，如因此造成的损坏，本院不予负责。
9．如因无合适的外包装造成玻璃器具或其他易损易碎计量器具的损坏，本院不予负责。
10．取件时请确认计量器具是否正常，证书、标签、附件是否齐全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．贵方收到完检信息超出6个月未取回计量器具的，本院将有权自行处理。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广源西路支行
银行帐号：3602009009000380142
开户全称：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

备注：
一、本院属事业单位，发票是向付款方开具的法定收款凭证，由于事业单位对维护资产安全完整，保障事业健康发展有严格要求，因此在未收到款项时，不予开出发票等收款凭证，由此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二、缴款单位采用汇款方式，如用证书所写单位名称汇款，不需传真；如用个人姓名或用与证书单位不同的单位名称汇款，需将汇款单及证书单位名称、作业单号传真至本院财务科。

完检查询方式：（因咨询人数较多，推荐使用微信/网络查询）
一、微信查询：通过微信查找公众号“scm1958” 或“广东计量”进行关注，发送委托单号即可查询。
（注：人工在线咨询点击公众号右下角“服务”-“在线咨询”；送检仪器批量较大的客户在确认完检后，可提前预约取件，以减少在大厅等候的时间。)
二、网络查询：登陆“本院网址www.scm.com.cn”查询；或发送邮件至sf1@scm.com.cn。
三、电话查询：020 - 26297152。
本院地址：广州市广园中路松柏东街30号      邮编：510405              E-mail：scm@scm.com.cn
业务联系电话：020 - 86594172                业务邮箱：yw@scm.com.cn 
业务联络处电话（传真）： 广州科学城联络处：020 - 82037916                 深圳南山联络处：0755 - 860229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开发区联络处：020 - 82001150                 深圳坪山联络处：0755 - 2896914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花都联络处：020 - 36875309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松岗联络处：0755 - 3323276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番禺联络处：020 - 34600860                   海口联络处：0898 - 667041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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